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侵訴字第81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蔡宗甫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指定辯護人  本院公設辯護人  姚孟岑  
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追加起訴（113年度偵緝

字第2910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乙○○犯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為性交罪，處有期徒刑參年。

　　事　實

一、乙○○與代號AD000-Alll316B號少女（民國00年0月生，真

實姓名年籍詳卷、下稱甲 ）為朋友。詎乙○○明知甲 當時

尚未滿14歲，竟仍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意，於

111年6月間某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號5樓住處

房間內，未違反甲 意願，以將陰莖插入甲 陰道之方式，對

甲 為性交行為1次。

二、案經本院少年法庭函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追

加起訴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被告以外之人（包括證人、鑑定人、告訴人、被害人及共

同被告等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

之4等4條之規定，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，法

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，認為適當者，

亦得為證據（第1項）。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

查證據時，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，而未於言

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，視為有前項之同意，刑事訴訟法

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院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

於審判外之陳述，被告乙○○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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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（本院卷第47頁），復於審判期日就本

院提示之前揭證據方法於言詞辯論終結前，均未就所調查之

證據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，本

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，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

明顯過低之瑕疵，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

159條之5規定，認該等證據均具證據能力。又本判決所引用

之非供述證據部分，與本案均有關聯性，復無證據證明係實

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，亦無刑事訴訟

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，且

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、辯論，依刑事訴訟

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，應有證據能力。

二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，且

據被害人甲 於偵查及少年法庭審理中指述在卷（113年度他

字第1405號卷第18頁、111年度少調字〈下稱少調卷〉第77-

83頁）、且有證人即代號AD000-Alll316B另案告訴人（真實

姓名年籍詳卷）於警詢及少年法庭審理中（少調卷第10-16

頁、第41-45頁）、證人潘O螢於警詢及少年法庭審理中（少

調卷第17-18頁、第49-52頁）證述明確，復有內政部警政署

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7日刑鑑字第1126048365號定書1份

（少調卷第70-74頁）在卷可佐，被告上揭任意性自白核與

事實相符，堪信為真實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認

定，應予依法論科。

三、甲 為00年0月出生，於案發時為未滿14歲之女子，此有代號

與真實姓名對照表1份可憑。故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27

條第1項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。至被告所為雖係對少

年犯罪，然刑法第227條第1項既已將年齡明列為犯罪構成要

件，已就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定有特別處罰規定，依兒童及

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自無庸再依

該條本文規定加重其刑。

四、爰審酌被告明知甲 為未滿14歲之女子，身心發展尚未成

熟，竟為滿足自己性慾對甲 為性交行為，對甲 之人格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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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產生負面影響，且未能與被害人達成調解，賠償其損

害，並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造成之危害、自陳國中

畢業之智識程度、未婚暨從事工地工作之家庭生活狀況，及

於偵查及審理中坦承犯行，知所錯誤之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

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　　　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丙○○偵查起訴，檢察官彭毓婷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

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映孜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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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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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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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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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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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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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侵訴字第81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蔡宗甫






指定辯護人  本院公設辯護人  姚孟岑  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追加起訴（113年度偵緝字第2910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乙○○犯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為性交罪，處有期徒刑參年。
　　事　實
一、乙○○與代號AD000-Alll316B號少女（民國00年0月生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、下稱甲 ）為朋友。詎乙○○明知甲 當時尚未滿14歲，竟仍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意，於111年6月間某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號5樓住處房間內，未違反甲 意願，以將陰莖插入甲 陰道之方式，對甲 為性交行為1次。
二、案經本院少年法庭函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追加起訴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被告以外之人（包括證人、鑑定人、告訴人、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，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，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，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證據（第1項）。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，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，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，視為有前項之同意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院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被告乙○○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，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（本院卷第47頁），復於審判期日就本院提示之前揭證據方法於言詞辯論終結前，均未就所調查之證據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，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，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，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，認該等證據均具證據能力。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，與本案均有關聯性，復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，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，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、辯論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，應有證據能力。
二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，且據被害人甲 於偵查及少年法庭審理中指述在卷（113年度他字第1405號卷第18頁、111年度少調字〈下稱少調卷〉第77-83頁）、且有證人即代號AD000-Alll316B另案告訴人（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於警詢及少年法庭審理中（少調卷第10-16頁、第41-45頁）、證人潘O螢於警詢及少年法庭審理中（少調卷第17-18頁、第49-52頁）證述明確，復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7日刑鑑字第1126048365號定書1份（少調卷第70-74頁）在卷可佐，被告上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，堪信為真實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予依法論科。
三、甲 為00年0月出生，於案發時為未滿14歲之女子，此有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1份可憑。故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。至被告所為雖係對少年犯罪，然刑法第227條第1項既已將年齡明列為犯罪構成要件，已就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定有特別處罰規定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自無庸再依該條本文規定加重其刑。
四、爰審酌被告明知甲 為未滿14歲之女子，身心發展尚未成熟，竟為滿足自己性慾對甲 為性交行為，對甲 之人格健康發展產生負面影響，且未能與被害人達成調解，賠償其損害，並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造成之危害、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、未婚暨從事工地工作之家庭生活狀況，及於偵查及審理中坦承犯行，知所錯誤之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　　　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丙○○偵查起訴，檢察官彭毓婷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
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映孜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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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辯護人  本院公設辯護人  姚孟岑  
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追加起訴（113年度偵緝

字第2910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乙○○犯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為性交罪，處有期徒刑參年。

　　事　實

一、乙○○與代號AD000-Alll316B號少女（民國00年0月生，真實

    姓名年籍詳卷、下稱甲 ）為朋友。詎乙○○明知甲 當時尚未

    滿14歲，竟仍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意，於111

    年6月間某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號5樓住處房間內

    ，未違反甲 意願，以將陰莖插入甲 陰道之方式，對甲 為

    性交行為1次。

二、案經本院少年法庭函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追

    加起訴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被告以外之人（包括證人、鑑定人、告訴人、被害人及共

    同被告等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

    之4等4條之規定，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，法

    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，認為適當者，

    亦得為證據（第1項）。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

    查證據時，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，而未於言

   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，視為有前項之同意，刑事訴訟法

   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院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

    於審判外之陳述，被告乙○○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，表

    示不爭執證據能力（本院卷第47頁），復於審判期日就本院

    提示之前揭證據方法於言詞辯論終結前，均未就所調查之證

    據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，本院

    審酌各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，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

    顯過低之瑕疵，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

    9條之5規定，認該等證據均具證據能力。又本判決所引用之

    非供述證據部分，與本案均有關聯性，復無證據證明係實施

    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，亦無刑事訴訟法

    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，且經

    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、辯論，依刑事訴訟法

    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，應有證據能力。

二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，且

    據被害人甲 於偵查及少年法庭審理中指述在卷（113年度他

    字第1405號卷第18頁、111年度少調字〈下稱少調卷〉第77-83

    頁）、且有證人即代號AD000-Alll316B另案告訴人（真實姓

    名年籍詳卷）於警詢及少年法庭審理中（少調卷第10-16頁

    、第41-45頁）、證人潘O螢於警詢及少年法庭審理中（少調

    卷第17-18頁、第49-52頁）證述明確，復有內政部警政署刑

    事警察局112年11月7日刑鑑字第1126048365號定書1份（少

    調卷第70-74頁）在卷可佐，被告上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

    相符，堪信為真實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應

    予依法論科。

三、甲 為00年0月出生，於案發時為未滿14歲之女子，此有代號

    與真實姓名對照表1份可憑。故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27

    條第1項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。至被告所為雖係對少

    年犯罪，然刑法第227條第1項既已將年齡明列為犯罪構成要

    件，已就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定有特別處罰規定，依兒童及

   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自無庸再依

    該條本文規定加重其刑。

四、爰審酌被告明知甲 為未滿14歲之女子，身心發展尚未成熟

    ，竟為滿足自己性慾對甲 為性交行為，對甲 之人格健康發

    展產生負面影響，且未能與被害人達成調解，賠償其損害，

    並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造成之危害、自陳國中畢業

    之智識程度、未婚暨從事工地工作之家庭生活狀況，及於偵

    查及審理中坦承犯行，知所錯誤之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

    主文所示之刑。　　　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丙○○偵查起訴，檢察官彭毓婷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

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映孜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侵訴字第81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蔡宗甫







指定辯護人  本院公設辯護人  姚孟岑  

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，經檢察官追加起訴（113年度偵緝字第2910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乙○○犯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為性交罪，處有期徒刑參年。

　　事　實

一、乙○○與代號AD000-Alll316B號少女（民國00年0月生，真實姓名年籍詳卷、下稱甲 ）為朋友。詎乙○○明知甲 當時尚未滿14歲，竟仍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意，於111年6月間某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號5樓住處房間內，未違反甲 意願，以將陰莖插入甲 陰道之方式，對甲 為性交行為1次。

二、案經本院少年法庭函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追加起訴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被告以外之人（包括證人、鑑定人、告訴人、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，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，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，認為適當者，亦得為證據（第1項）。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，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，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，視為有前項之同意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。經查，本院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被告乙○○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，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（本院卷第47頁），復於審判期日就本院提示之前揭證據方法於言詞辯論終結前，均未就所調查之證據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，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，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，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，認該等證據均具證據能力。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，與本案均有關聯性，復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，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，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依法進行證據之調查、辯論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，應有證據能力。

二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，且據被害人甲 於偵查及少年法庭審理中指述在卷（113年度他字第1405號卷第18頁、111年度少調字〈下稱少調卷〉第77-83頁）、且有證人即代號AD000-Alll316B另案告訴人（真實姓名年籍詳卷）於警詢及少年法庭審理中（少調卷第10-16頁、第41-45頁）、證人潘O螢於警詢及少年法庭審理中（少調卷第17-18頁、第49-52頁）證述明確，復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1月7日刑鑑字第1126048365號定書1份（少調卷第70-74頁）在卷可佐，被告上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，堪信為真實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予依法論科。

三、甲 為00年0月出生，於案發時為未滿14歲之女子，此有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1份可憑。故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。至被告所為雖係對少年犯罪，然刑法第227條第1項既已將年齡明列為犯罪構成要件，已就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定有特別處罰規定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自無庸再依該條本文規定加重其刑。

四、爰審酌被告明知甲 為未滿14歲之女子，身心發展尚未成熟，竟為滿足自己性慾對甲 為性交行為，對甲 之人格健康發展產生負面影響，且未能與被害人達成調解，賠償其損害，並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造成之危害、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、未婚暨從事工地工作之家庭生活狀況，及於偵查及審理中坦承犯行，知所錯誤之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　　　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丙○○偵查起訴，檢察官彭毓婷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 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

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映孜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

